
证券代码：

002664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37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沟通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

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

规定，该所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并已获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

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17

号）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

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2-057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上述事

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6

月

8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2-028

）。

2012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

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12-075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发出通知， 并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在公司设计研究中心大楼六楼会议室

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

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420,112,27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3.7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20,112,27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金春卿律师、居兆律师到现场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2-028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703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

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面值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50%

，自中国

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俞

银贵执行董事，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2-026

证券代码：

110022

证券简称：同仁转债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本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简称

"

同仁转债

"

）

120.50

万手（

12.05

亿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同仁堂集团

"

）共计配售同仁转债

665,360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5.22%

。

2012

年

12

月

18

日，同仁堂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其所持有的同仁转债

405,360

手，占发行总量的

33.64%

；该事项已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接到同仁堂集团通知：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24

日期

间，同仁堂集团累计出售同仁转债

120,500

手，占发行总量的

10%

。同仁堂集团现仍持有同仁转

债

139,500

手，占发行总量的

11.58%

。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2－02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金融债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

[2012]

第

88

号），

同意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额不超过

300

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债券。

本公司将按照《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做好本次债券

发行管理及信息披露工作。

本次金融债券发行结束后， 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

通。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６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７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滨州永太医化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２５

号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该全资子公司山东

沾化永太药业有限公司在沾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注册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４４

号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该全资子公司

在沾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并换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变更前后

的情况如下：

变更前经营范围 变更后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中间体项目的筹建（筹建期内不得从

事任何经营活动，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中间体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服

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2-077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发布公告（详见

2012

年

10

月

20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下达（

2012

）农六法破字第

01

号《民事裁定书》和（

2012

）农六法破字第

01-1

号《决

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行营业部对公司进行

重整的申请， 同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管理人。 公司重整期间将采用管理人管理模

式，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公司管理人。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2

月

23

日

-12

月

24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9:

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1120

人，代表股份

216,648,83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482,053,329

股的

44.94%

。 其中

:

1

、参加现场会议并有效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计

9

人，代表股份数

171,017,461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5.48%

。

2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111

人， 代表股份数

45,631,37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47%

。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1

、审议《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同意

187,413,089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86.51%

； 反对

29,116,843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3.44%

；弃权

118,9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表决权

0.55%

。

按照《企业破产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

整计划草案》所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金仲富、户文群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材料；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2-076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发布公告（详见

2012

年

10

月

20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六师中院

"

）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下达（

2012

）农六法破字第

01

号《民事裁定书》和（

2012

）农六

法破字第

01-1

号《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

行营业部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同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管理人。公司重整期间将

采用管理人管理模式，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公司管理人。

经六师中院决定，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30

，在六师中院审判庭召开了公司重整案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了《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因职工债权组

的表决于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已提前完成，职工债权组债权总额为

2,563,148.01

元，涉及职

工

36

人；经表决，重整计划草案获得职工债权组全部职工的表决通过，对重整计划草案投赞同

票的职工所代表的债权金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

；因而，职工债权组职工将不再参加本次

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审议、表决。公司本次债权人会议由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及普通债

权组债权人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审议、表决，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该组债权总额为

34,360,706.12

元，涉及债权人

3

家。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权人共

3

家。 该组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中共有

2

家债权人对重整计划草案投赞同票，其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6,183,

106.12

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76%

。 有财产担保组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2

、普通债权组

该组债权总额为

3,386,935,926.14

元，涉及债权人

30

家。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权人共

30

家。

该组出席会议的债权人中共有

24

家债权人对重整计划草案投赞同票，其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

270,332,434.51

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80%

。 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611

证券简称：四海股份 公告编码：临

2012-45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4

：

30

2

、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镇西北路

2

号

3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寿浩良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50,000,0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5.54 %

，其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

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人，代表股份

15,663,401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87%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

构负责验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上海广发律师事务

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计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

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5,555,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

，

反对票

107,6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股东浙江众禾投资有限

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5,555,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非关联股东）的

99.31%

，反对票

107,6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非关联股东）的

0.69%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非关联股东）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范校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5,555,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

，

反对票

107,6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赵玉刚、李伟一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11

证券简称：四海股份 公告编码： 临

2012-46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原监事长丁立权先生因工作变动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长职务，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经公司

2012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选举范校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范校庆先生简历如

下：

范校庆先生，

1980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2004

年至今在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

司任信息部员工。 其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到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2-033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9

：

3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办公楼十楼会议室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龚曙光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合计持有股份数为

1,360,480,429

股，占公

司总股本

1,796,000,000

股的

75.7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出版创意策划项目募集资金投向收购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为积极推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战略发展，借力资本市场平台，整合优质出版资

源，公司拟变更出版创意策划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运用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共计

11,163

万元，在目前已持有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南博集天卷

"

）

5%

的股权

的基础上，以

8,000

万元的对价，受让三位自然人股东黄隽青、刘洪、王勇目前持有的中南博

集天卷

38.53%

的股权，并对中南博集天卷增资

3,163

万元，最终持有中南博集天卷

51%

的股

权。

原出版创意策划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29,695

万元， 在运用

11,163

万元实施本次收购中南

博集天卷股权并增资后，剩余资金及所有利息待新的项目条件成熟后再做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360,479,8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96%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4%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数字资源全屏服务平台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为推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出版产业顺利发展，支持天闻数媒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快速做大，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拟变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字资源

全屏服务平台的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使用规模，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14,320

万元

（加其产生的利息为

14,630

万元）投资于变更后的数字资源全屏服务平台项目。

原项目计划使用上市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30,262

万元， 在本次变更部分上市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剩余部分募集资金

15,942

万元及其利息待新的项目成熟后

再做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360,479,8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96%

；反对

0

股；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4%

。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0,479,8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96%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4%

；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袁爱平、廖青云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2-68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4

：

30

（

2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3:

00

。

（

3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张飞飞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9

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

514,710,98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6.5940%

，其中，出席并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数为

484,772,168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2.7124%;

参加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24

名，代表股份数为

30,005,61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8817%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审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下一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同意

514,710,9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70%

；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3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二）审议通过《公司与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与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同意

29,943,4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774%

；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2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荣、陶冉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大会表决程序，以及会议形成的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公司二

O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3

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４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作出的 《关于核准中国北车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７０

号）核准，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中国北车”、“本公司”、“公司”） 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挂牌上市。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本公司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情况如下表：

序

号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股） 可上市交易时间

１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５

，

０６３

，

１５７

，

９２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注

１

２

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

２ ４３１

，

６６６

，

６５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注

１

３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４５６

，

１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２２

，

７１９

，

３０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２４７

，

５１４

，

６２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注

１

２

，

４８５

，

３８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注

１

：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为非交易日，故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

期一）。

注

２

：原“大同前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更名为“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北车投资”。

二、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形成后，本公司因

２０１２

年实施配股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８４

号）核准，本公司向截至股权登记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总股本

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２．５

股的比例配售人

民币普通股，配股价格为每股

３．４２

元。本次实际配股数为

２

，

０２０

，

０５６

，

３０３

股，配股完成后，公

司股本数量由

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０

，

３２０

，

０５６

，

３０３

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由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配售得到的股票仍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限售

期与原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限售期保持一致。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在上述配股完成前后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配股前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数量

配股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数量

１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５

，

０６３

，

１５７

，

９２４ ６

，

３２８

，

９４７

，

４０５

２

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１

，

６６６

，

６５６ ５３９

，

５８３

，

３２０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２４７

，

５１４

，

６２０ ３０９

，

３９３

，

２７５

合计

５

，

７４２

，

３３９

，

２００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发行前本公司股东所持

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北车集团”）承诺：自本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北车投资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

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北车集团、北车

投资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

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以上承诺均严格得到履行。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核查意见为： 中国北车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

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中国北车本次解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 中国北车本次解禁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中国北车本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数量

１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

工业集团公司

６

，

３２８

，

９４７

，

４０５ ６１．３３％ ６

，

３２８

，

９４７

，

４０５ －

２

北京北车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５３９

，

５８３

，

３２０ ５．２３％ ５３９

，

５８３

，

３２０ －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

３０９

，

３９３

，

２７５ ３．００％ ３０９

，

３９３

，

２７５ －

合计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６９．５５％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

七、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３

，

１４２

，

１３２

，

３０３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１０

，

３２０

，

０５６

，

３０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

，

１４２

，

１３２

，

３０３ ７

，

１７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 １０

，

３２０

，

０５６

，

３０３

股份

总额

１０

，

３２０

，

０５６

，

３０３ － １０

，

３２０

，

０５６

，

３０３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９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环保”、“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根

据《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１

、授予日：董事会已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

、授予数量：公司本次授予对象人数为

１０５

人，授予数量为

６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４２

，

８００

万股的

１．４０％

。

３

、授予价格：

６．８２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作为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４８

个月，自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起计算。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锁定期为

自授予日起至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日止。 占激励对象获授总数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限制性

股票的锁定期分别为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以及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锁定期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在解锁日后，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

解锁事宜，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次解锁，即各个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可分别解锁（或由公

司回购注销）占其获授总数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限制性股票。

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时间安排

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比例

第一个

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

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

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如达到以上解锁条件但在各解锁期内未解锁的部分，在以后年度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在当

期解锁日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回购注销。

６

、 所有激励对象获授并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所公示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４０２

号《验

资报告》，认为：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公司已收到全体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额

４０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陆佰万元（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

３４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公司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经本所审验，并由本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４０２

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累计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４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８８％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７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

股

３

、其他内资持

股

１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８８％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７２％

其中：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８８％ １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３４％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２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１２％ ２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２８％

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１２％ ２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２８％

２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按新股本

４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３８４

元。

六、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４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本次股份授予前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６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００％

；授

予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８．４６％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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